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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财政收支问题分析———基于对国外经验的比较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6月29日  李晶 董蓓 

摘要: 本文主要通过对国外基层财政的支出与收入分析, 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 对缓解我国基

层财政困难提供启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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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财政困难一直是困绕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基层政府最贴近广大民众，最能代表和

反映他们的意愿和要求，为其提供合理而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但是基于中国独特的五级政府级

层这个特点，在基层财政收入和支出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 

1. 基层财政收支呈现的问题 

1.1 基层财政收入相对匮乏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有效地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划分清楚，并加大了中央财政收入的比

重。但此次分税制涉及的地方政府是包括省级及省级以下各政府，四级内部（即省与地市、地市与

所辖区县、县与乡镇）并未明确有效划分。省级及省级以下政府纷纷效仿对下级政府实施“省级内

部分税制”。总观现状，基层财政体制仍保留着以往财政包干制的残余因素，基层政府并没有真正

意义上的主体税种，征管的只是少许零星、分散的小税种，农业税取消后税收收入更是寥寥无几。

上级政府层层集敛财权也极大地削弱了基层政府的财力，迫使基层政府不得不向公众乱收费，形成

混乱的财政收入体系。 

1.2 基层财政支出相对膨胀 

基层政府不仅要提供义务教育、地区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等多种

地方性公共产品与公共事务，同时也要供养大部分财政人口。而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特点，使得基

层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复杂，每年需要支付一大笔款项发放工资，成为典型的“吃饭财政”。我国基

层财政的工资支出主要包括行政干部、乡村教师、离退休人员、轮下岗人员等的工资支出，基层单

位纳入乡镇财政支出预算的供养人数远大于在编人数，基层财政的工资支出压力很大。 

2. 基层政府财政支出的比较借鉴 

2.1 事权的划分范围十分明确, 并通过法律形式确立。 

基层政府事权划分的法制性特点有利于保障基层财政支出的有效进行，法律及宪法的强制执行

避免了滥用行政职权与“寻租”行为的滋生，使财政支出有法可依。我国基层财政中的“越位”与



“缺位”现象正可通过法律手段加以杜绝，在《预算法》或相关法律中写入基层政府应有的财政事

权，有效根据事权划分财权的原则分配基层政府的财权，使财政支出有合理的资金来源。 

2.2 基层政府的事权与财政支出体现了民众性与服务性划分事权范围的原则，各国一般采用

“受益原则”和“效率原则”，在基层政府中，基本的事权及财政支出都体现了民众性、服务性的

特点。基层财政应体现其“基层”特性，即提供更多民众性、服务性的社会公共产品。在国外基层

财政支出项目中，基本上将教育与社会服务等支出作为重点，充分体现了“科教兴国”与“服务型

政府”的特点。鉴于此，我国基层财政中的各项支出应加强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逐步呈现“小政

府，大服务”的发展趋势。同时也顺应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改变“吃饭财政”的现象，合理

减少臃肿机构下的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支出，杜绝“政绩工程”的出现，提供更多基层性、民众

性、公共性的产品与服务。 

3. 基层政府财政收入的比较借鉴 

3.1 基层税权的法律地位与自主性 

国外的基层政府拥有相应的税收权限（此处主要涉及税收征管、调整和收益权限），在法律范

围内具有独立、自治调节的灵活性。如美国基本上是州通过立法赋予基层政府各项权力，但地方议

会可在联邦及州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指定本地的具体法规，拥有一定的自治权限。即使是实行中央

集中立法制度的日本，基层政府也享有财政自主权，在税率确定和某些税种开征、停征及减免税方

面具有较大的机动权。 

我国应在确保基层政府事权范围的法制性特点的同时，也赋予其税权的法律地位，享受更多的

税种制定权限、税率制定权限、税收征管权限、税收享用权限等，在中央的调控职能范围内，充分

体现其自主性和独立性。同时也有效地确保财政支出资金来源的可靠性。 

3.2 基层政府拥有主体税种, 财政收入多以税收为主 

大部分国家的基层政府都拥有自己的主体税种，以确保财政支出的资金来源。美国的财产税是

基层政府的独占税源，并在基层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约为80%左右。加拿大基层政府主要征收财

产税、狗税、娱乐税等。其中以财产税所占比重最大，为44%。英国基层政府自行征收的税种为市政

税，该税种综合了财产税和人头税的特性，税率实行累进制，由基层政府自行确定。市町税作为日

本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分为普通税与目的税两大类共15种，基层政府的税源也十分充

足。国外基层政府一般将财产税或类似特性的税种（如市政税、地产税等）作为其主体税种，并享

有充分的税收收入。我国在取消了农业税之后基层政府已不再拥有主体税源，为聚集资金不得不乱

收费，从而加重居民负担，造成了恶性循环。 

4. 小结 

在国外的基层财政收支分析中呈现出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趋势，鉴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作

为单一制国家，我国应在中央政府积极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下，赋予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较多的

自主权与独立权，而不是将其作为执行上级政府命令的工具。同时，合理改革政府级次，有效划分

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范围，通过法律强制执行，充分体现基层财政的作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分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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